
 
              (供內部參閱不行文) 
                                   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13日(星期二) 
主旨：呈第 12屆 104年第 1季第 0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請鑒核﹗ 

說明： 
壹、會議已於 104.01.13.(星期二)上午 9點 30分，假本部 2樓會 
  議室召開完畢。 
貳、本次會議應到 12員，實到 10員(除因故事先請假未到外)， 
  實到人數過半依規定會議得以進行，本次會議前先行實施國外旅 
  遊-貴州 8日遊開、結標；簽到簿如附呈一。 
參、會議資料如后：詳如附呈二 
肆、會議資料記錄內容如下：詳如附件 
伍、決議事項如會議記錄，摘要如下：(請參閱會議記錄) 
 【提案 1】：婉昇企業社與琬笙工作室財務交接，對帳延後至 103 
    年 8月底，至於短收 72,690元，俟完成對帳理監事會召開處理 
    案？ 
 【說明】： 

  短缺明細與憑單影本已裝訂成冊，(現任)常務監事-吳麗紅已於 
  10/22交付；(原任)常務監事-李柏奇已於 10/24通知撥冗前來 
  領取(11/6交付 )。 
討論與決議： 
  一、請 11屆(原任)12 屆(現任)常務監事李柏奇與吳麗紅，共同 
    協議解決後，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報告。 
  二、短收均屬公帳，決議請理事長督促執行。 
 
 【提案 2】：辦理 104年國外旅遊，會員自強活動？ 
討論與決議： 
  一、參與投標旅行社計 4家，分別為平達、嘉年華、東南旅行社、 
    青航創意旅遊。 
  二、參與開標旅行社，除青航創意旅遊未到(由理事長查驗無誤開 
    封)，其餘 3家分別為平達、嘉年華、東南旅行社，由公司代表 
    查驗標單有無開啟跡象無誤。 
  三、於出席理監事及旅行社代表見證下開標，參與投標各家旅行 
    社分別如下： 
    (一)平達旅行社：＄29,450元/每人。 
    (二)嘉年華旅行社：＄28,800元/每人。 
    (三)東南旅行社：：＄28,350元/每人。 
    (四)青航創意旅遊：＄33,090元/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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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與會理監事及旅行社代表無異議通過由最低標：東南旅行
社：＄28,350元/每人得標。 

  五、與得標旅行社(東南旅行社)協議重點摘要如下： 
    (一)請總幹事查驗得標旅行社(東南旅行社)檢附相關證件確定 
      性，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1.旅行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證書影本。 
      2.甲種旅行社營業登記證影本。 
      3.所屬縣市旅行業商業同業公會會議證書影本。 
      4.旅行社履約保險。 
      (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印，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二)今年度會員大會手冊廣告刊登費用：15,000元。 
    (三)01/20前完成簽約手續，並繳納出團人數 32位一成保證金 
      (即為總金額尾款；如開立支票請勿書寫抬頭)；簽約日期確 
      定後通知理監事到場。 
    (四)逾期限無法完成簽約手續，責任屬旅遊業者，取消其資格 
      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並通知次低標-嘉年華旅行社遞補。 
    (五)會員補助與項下支出金額如表所示：(補助款分別由公會、 
      琬笙、棺車維修金支出) 
參加與否 參與旅遊商號 未參與旅遊商號 備     考 

公會補助 1,500元 無 參與旅遊補助條件： 
1.負責人及會員代表 
 或員工(含家屬) 
2.配合廠商。 
補助條件：具有會員資 
格、參與琬笙拜飯及棺 
車租賃之會員。 

琬笙補助 4,000元 2,000元 
棺車維修 
金補助 1,000元  

合   計 6,500元  

    (六)旅遊無論有無參與拜飯回饋金 30元/每日，維持既往規 
      定；爾後改成每年 2月至 8月結算-9月發放；每年 9月至翌 
      年 1月結算-2月發放。 
    (七)未參與琬笙琬笙拜飯之會員，未參與旅遊則不予補助。(期 
      間限自 103年 9月起至 104年 1月止) 
    (八)棺車回饋金自 103年 9月起至 104年 1月止，旅遊凡租賃 
      棺車之會員，以計次每次回饋 100元，僅限本次旅遊回饋， 
      並不屬於常態；屬特案處理。 
    (九)公會及棺車維修金補助資格：限於 103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入會手續之合法會員。 
 
【提案 3】：核定公會所屬及琬笙人員年終獎金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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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03.02.14.103年第 1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辦理； 
    決議內容摘要：年終獎金算法：以到職日至年終止之月份(不足 
    1個月以 1個月計)，以上以 X表示，年終獎金計算公式：X/12 
    個月＝ Y ×月薪資；責成總幹事考核所屬，優劣分明年終提報， 
    作為評定依據，優劣者並非僅限定 1個月。 
  二、依據 103.10.13. 103年第 4季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 
    辦理；決議內容摘要：每年第一季理監事聯席會議，總幹事提 

報成員年終考核調薪建議。 
【建議】： 
  一、公會所屬成員 2位(總幹事、行政會計)及琬笙人員(黃吳金 
    蘭、邱友欽、廖美秀等 3位)。 
  二、上述人員除琬笙人員-廖美秀，於 103年 3月到職，期間其上 
    班時間：每日上午 8點至下午 3點，因長期皆能配合同仁，主 
    動協助，且任勞任怨提早至早上 5點至會協助；建議廖美秀該 
    員到職 11個月，雖未滿 1年】；年終獎金仍以 1個月核定。 
  三、琬笙人員：翁清花(餐盒回收及洗滌)；於 103.11.07.到職 3.5 
    個月，建議年終獎金＝3.5 /12個月＝0.29×16,000元底薪＝ 
    4,640元。  
  四、琬笙人員：黃吳金蘭(23年資)、邱友欽(9年資)；以上兩位 
    建議年終獎金以 1.5個月核定。 
  五、其餘公會所屬成員 2位(總幹事、行政會計)：年終獎金以 1 
    個月核定。 
  六、請上席基於琬笙同仁常年來辛勞，經費有限無法調薪狀況下， 
    且考量過年春節期間無法休假，需繼續執行琬笙任務；懇請  採 
    納建議案。核定公會所屬及琬笙人員年終獎金案。 
討論與決議： 
 一、公會所屬成員 2位(總幹事、行政會計)，維持乙個月年終獎金。 
 二、琬笙人員(黃吳金蘭、邱友欽、廖美秀等 3位)；核定乙個月年 
   終獎金。 
 三、新聘任琬笙人員：翁清花(餐盒回收及洗滌)；於 103.11.07. 
   到職 3.5個月，依任職規定未滿半年，以 2,000元工作獎金核發。 
 四、另 2月初召開臨時會，請總幹事針對成員提出考核評鑑依據， 
   供理監事決議核發工作獎金。 
 

 
【提案 4】：103年第 3季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以為弭平日後 
   爭議及爾後依據，會員負責人所屬攸關喜喪，喜(祝賀禮金)與 
   喪(罐頭籃及奠儀)多寡，統一律定標準及經費支出項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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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03年第 3季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辦理，內容如 
    下： 
    (一)喜、喪公會支出條件限制： 
      凡屬入會會員，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為主，其所屬喜、喪支 

 出規定應符合要件如下： 
 1.以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為主。 

      2.負責人或負責人直系親屬含父、母。 
    (二)支出金額及項目： 
      1.喜：禮金 2,000元；喪：支應 2,000元先徵求會員意願， 

以罐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處理，再行簽核。 
      2.以上是針對僅擁有一家商號者；另同時擁有兩家商號，則

為 3,000元，每增有多一張牌照增加 1,000元，以此類推。 
      3.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身故，除上述 2,000元(罐頭籃乙

對或以奠儀方式)外，再以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 
      4.已故宏原企業社：負責人-蘇松根，請通知遺孤前來領取， 
        並再由公會支出貳萬元奠儀，完成簽收入帳。 
  二、因有多數會員反映及基於合情、合理、合法之比例原則下， 
    有必然作細部修正。  
【建議】： 
 一、喜-保持原決議案。 
 二、喪-原決議案： 
   (一)保留：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身故，除上述 2,000元(罐 
     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 外，再以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 
   (二)增訂：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入會未滿一年或負責人變 
     更後未滿一年者，以 2,000元(罐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公 
     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則不予發放。 
討論與決議： 
  一、喜-保持原決議案。 
  二、喪-修正案： 
    (一)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身故，除上述 2,000元(罐頭籃乙 
      對或以奠儀方式) 外，再以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 
    (二)增訂：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入會未滿一年或負責人 
      變更後未滿一年者，以 2,000元(罐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 
      ；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則不予發放。 
 
【提案 5】：為預防帳務資料遭有心人士運用，造成本部困擾及損 
   害，故採取因應措施及建議方案？     
討論與決議： 
  一、銀行存摺仍由常務監事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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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會及琬笙帳務分離方案，奉核執行中可檢討精進，務必達 
    成保密規定。 
  三、為使任務有效順利遂行，如逢常務監事因公不克交付銀行存 
    摺，請總幹事連繫常務監事，知銀行員得以無摺存(提)款。 

 
【提案 6】：琬笙拜飯收費減免及棺車租賃重申規定？ 
【說明】： 
  一、現行往例施行以來，有必要依社情、人際、環因考量，有所 

修正。 
  二、現行規定： 
    (一)棺車租賃： 
      1.會員：著收 300元。 
      2.非會員：著收 500元。 
    (二)琬笙拜飯： 
      1.百歲以上(含)：免費。 
      2.低收入戶證明：半價。 
【建議】：  
  一、目前多數非本會會員，借本會會員名義租賃棺車，致使公會 
    減少收入；建議以殯館所網站登記為主，防堵租賃漏洞。 
  二、琬笙拜飯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半價優惠規定，因里長基於人 
    情包袱與方便，開具證明較易，不必負責而且浮濫，致使琬笙 
    拜飯減少收入；嚴管仍依往例以區長(含)以上，開具之低收入 
    戶證明為主。    
討論與決議： 
  一、請總幹事函會所屬會員，本秉保障會員權益不致蒙受損失，

必頇重申規定： 
    (一)棺車租賃： 
      1.會員：著收 300元。 
      2.非會員：著收 500元。 
    (二)琬笙拜飯： 
      1.百歲以上(含)：免費。 
      2.低收入戶證明：半價。 
  二、棺車租賃將以殯館所服務中心登錄商號為認定依據： 
    (一)凡租賃本會棺車，經查與殯館所服務中心登錄商號不符者 
      ，初犯得以公函告知。 
    (二)再犯者除以公函告知外，因棺車屬公會經費添購，屬本會 
      會員權益，除以非會員租賃收費 500元外；如專案核定棺車 
      回饋金，則不予發放。 
  三、琬笙拜飯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半價優惠規定，重申仍然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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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含)以上，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為主。 
 
【提案 7】：籌備 12屆第 3次會員大會召開：日前、時間、地點、 
   一般準備事項？ 
討論與決議： 
  一、友會桌(7桌)：酒品支應方式，與本會會員桌同一配置，不另外 
    提供酒品；以免造成爭議。 
  二、紀念品採購-香腸禮盒 100份(300元/份)，煩請莊金山理事負責；

紀念品贈與對象：公會顧問與外賓。(所需經費 30,000元。) 
  三、每家廠商無論贊助金額多寡，餐會一律限定不得多於兩位參加。 
     (自費訂購桌，本會免費提供酒品及飲料) 
  四、會員每桌參與人員採報名參與制。(一桌為 5家本會會員，可 
    自行組桌報名；各別報名由公會編桌不得異議) 
  五、訂桌與協調：由張然鑫監事負責，請總幹事統計桌數提供。 
   六、大會籌備經費支出如下： 
     (一)大會手冊製作印製 300本(325元/本)＝97,500元。 
    (二)邀請卡(含信封)＋燙金：印製 330份(25元/份)＝8,250 
      元。 
    (三)會議手提袋 300個(32元/個)＝9,600元。 
    (四)電腦收據報表紙 20,000張(桃紅色 70G模造紙，0.8元/每 
      張)＝16,000元。 
    (五)餐會訂桌依去年桌數增減，請總幹事餐後要結清款項，去年經 
       驗值，先行預估桌數 60桌(6,000元/桌) ＝360,000元。(多退       
      少補) 
  七、大會摸彩：區分公會與琬笙 
    (一)摸彩劵領取：限公會登錄之商號負責人或會員代表，如當 
      年度會員大會手冊玉照無法查證，頇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二)會議開始前完成簽到，人數超過法定人數，會議宣佈開始 
      後，即不受理報到及發放摸彩劵，屆時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協助(管制)工作人員。 
    (三)經費支應： 
      1.由琬笙工作室支出新台幣柒萬元。 
      2.伍萬元以琬笙工作室名義贊助-25位得獎人(2,000元/位) 
      3.貳萬元以公會名義贊助-20位得獎人(1,000 元/位)。 
      4.請公會會計於農曆年後，事先協調銀行換面額 100元新鈔 
       共計新台幣柒萬元；以利摸彩獎金之用。 
      ※以上準備工作請於 02/16前完成。 
  八、大會摸彩贊助及大會手冊廣告刊登廠商，請總幹事密切協調， 
    並於下個月臨時會中報告執行情形。 
  九、年度公會經費決算 91,279元；請總幹事知會行政以 10萬元 
    以上金額，依課目名稱轉入琬笙。(轉出 115,000 元另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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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應農曆春節及 228紀念日連續假期，開會公函請即寄發所 
    屬會員，以利統計與會人數；邀請卡請於 02/09前完成寄發。 
 
【提案 8】：避免殯葬活動使用宗教音樂著作權侵權案？ 
【說明】： 
  因應為避免殯葬活動使用宗教音樂著作權侵權，經 103.12.23.理 
  監事臨時會決議摘要： 
  一、全省各縣市公會製作之切結書，賡續使用告知往生者家屬瞭 
    解，並完成切結手續。 
  二、與慈濟佛教公德會連協調會後，免費提供兩首佛曲，望本會 
    廣為宣傳(1.往生者的祝福、2.跪羊圖) 
  三、委託張樂堂老師-奠曲編曲曲冊，共計 80餘首完成，已於 
    103.12.25.交予臺南市音樂服務業職業工會-陳英宗理事長，請 
    其要求所屬會員督促練習樂曲與製成追思光碟，即可消弭著作 
    權侵權問題。 
  四、念佛機侵權爭議問題尚未解決前，暫不使用及提供。 
  五、另於 103.12.26.函文敬悉所屬會員。 
討論與決議： 
  一、為謀會員權益不致受損，應辦理公聽會誠邀相關人員與會。 
  二、由本會主導召開公聽會，日期訂於 104.01.22.(星期四)下午 
    2點假南區殯儀館明德廳舉行。 

 
  三、南區殯儀館明德廳承租費用 4,000元由公會經費項下支應。 
 
【提案 9】：104會員團員團體意外險投保案？ 
【說明】： 
  一、103年投保單位-國泰世紀產險。 
  二、國泰世紀產險宣稱：投保人員因年度損率高，公司需重新審 
    核價格，預估一年期價格：900元/每人。 
討論與決議： 
  一、承保內容、給付項目、理賠方式採同原約同下，請總幹事多

與幾家產險公司議價。 
  二、執行情形請於下次會議中報告。 
 
【提案 10】：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修正條文第 10條之 1- 
   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應具備下列設施及標準案？ 
【說明】： 
   修正條文第 10條之 1-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應具備下列設施及標 
   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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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廳及靈堂：各設2室以上，每室面積不得小於30平方公尺， 
   室內應置祭拜檯、照明及桌椅等設施，並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 
   施。靈堂之祭拜檯寬度不得少於1公尺。每1禮廳及靈堂，依容 
   納人數之多寡，設置至少2處以上疏散通道。 

   二、悲傷輔導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10平方公尺，並應設有照明、 
     空調及桌椅等設施。 

 三、服務中心：每處面積不得小於30平方公尺，並應設有服務臺、 
   照明、空調及桌椅等設施。 
四、家屬休息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20平方公尺，並應設有照明、 
   空調及桌椅等設施。 

   五、公共衛生設備：男、女盥洗設備應分隔設置，並應設置親子 
     設施。 

 六、緊急供電設施：應備具不斷電系統及發電機供電設備，必頇 
   在正常供電中斷10秒鐘內供電。 
 七、停車場：應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相關規定。 
 八、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少於6公尺。 

   九、其他經民政局指定及法定應設置之設施；禮廳及靈堂各項設   
     施名稱、位置及指示等標誌，應明確標示。 
討論與決議： 
  一、公會尊重各業者申辦資格，請總幹事扮演市政府與業者溝通 
    協助橋樑。 
  二、公會將放棄申辦。 
 
陸、主席裁示： 
  一、大臺南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逸文，表明無意願入會，依據殯 
    葬管理條例： 

(一)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42條第 1項規定……及依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102.04.03.南市社團字第 1020277038號函旨，一應依 
  現有法令規定及維持現有體制，加入本會(臺南市葬儀商業同 
  業公會)，始得營業。 

    (二)又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第 15條：公司行號不依商業團體法 
      第 12條之規定加入本會者，應以書面通知限期入會，逾期不 
      入會者，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於 3個月內入會，逾期再不入 
      會者，由主管機關處 1,500元以上，1萬元以下之罰鍰。 
    (三)經查  台端已於 103.11.19.南市府民生字第 1031003649 
      號函，市府許可在案。 
    (四)第 43條-殯葬服務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領得經營 
      許可證書後，應於 6個月內開始營業，屆期未開始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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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但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展延，其期限以 3個月為限。 
    (五)第 44條-殯葬服務業於第 42條申請許可事項有所變更時， 
      應於 15日內，向許可經營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登記。 
    (六)第 45條-殯葬禮儀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置專任禮儀 
      師，始得申請許可及營業。禮儀師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證 
      書之申請或換(補)發、執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項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辦法施行後定之。 
※請總幹事依規定管制處理。 

  二、春節期間(容農曆除夕至正月初四)僅受理遺替體入館及殯 
    儀館設備申請業務。(農曆正月初五起恢復正常作業) 
 
柒、擬辦： 
   一、賡續決議事項貫徹執行。 
   二、呈理監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知會會計。 
                                    
 
 
 
 
 
                                    
 
 
 
 
 
 
 
 
 
 
 
 

 
承辦人：總幹事  傅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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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辦  
  
常務監事： 
 
行政會計： 
 
 
 

 批  示  



第 12屆 104年第 1季第 0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01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9點 30分 
貳、地點：2樓會議室 
參、主席：理事長  蔡政良 
肆、記錄：傅仲南 
伍、與會人員：(如附呈一～簽到簿) 
陸、主席致詞：(略)。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呈二～會議資料 
捌、討論與決議： 
【提案 1】：婉昇企業社與琬笙工作室財務交接，對帳延後至 103年 
   8月底，至於短收 72,690元，俟完成對帳理監事會召開處理案？ 
【說明】： 
短缺明細與憑單影本已裝訂成冊，(現任)常務監事-吳麗紅已於 
10/22交付；(原任)常務監事-李柏奇已於 10/24通知撥冗前來領 
取(11/6交付 )。 
討論與決議： 
  一、請 11屆(原任)12 屆(現任)常務監事李柏奇與吳麗紅，共同 
    協議解決後，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報告。 
  二、短收均屬公帳，決議請理事長督促執行。 
 
【提案 2】：辦理 104年國外旅遊，會員自強活動？ 
討論與決議： 
  一、參與投標旅行社計 4家，分別為平達、嘉年華、東南旅行社、 
    青航創意旅遊。 
  二、參與開標旅行社，除青航創意旅遊未到(由理事長查驗無誤開 
    封)，其餘 3家分別為平達、嘉年華、東南旅行社，由公司代表 
    查驗標單有無開啟跡象無誤。 
  三、於出席理監事及旅行社代表見證下開標，參與投標各家旅行 
    社分別如下： 
    (一)平達旅行社：＄29,450元/每人。 
    (二)嘉年華旅行社：＄28,800元/每人。 
    (三)東南旅行社：：＄28,350元/每人。 
    (四)青航創意旅遊：＄33,090元/每人。 
  四、依與會理監事及旅行社代表無異議通過由最低標：東南旅行

社：＄28,350元/每人得標。 
  五、與得標旅行社(東南旅行社)協議重點摘要如下： 
    (一)請總幹事查驗得標旅行社(東南旅行社)檢附相關證件確定 
      性，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1.旅行行業品質保障協會證書影本。 
      2.甲種旅行社營業登記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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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屬縣市旅行業商業同業公會會議證書影本。 
       4.旅行社履約保險。 
       (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印，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二)今年度會員大會手冊廣告刊登費用：15,000元。 
    (三)01/20前完成簽約手續，並繳納出團人數 32位一成保證金 
      (即為總金額尾款；如開立支票請勿書寫抬頭)；簽約日期確 
      定後通知理監事到場。 
    (四)逾期限無法完成簽約手續，責任屬旅遊業者，取消其資格 
      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並通知次低標-嘉年華旅行社遞補。 
    (五)會員補助與項下支出金額如表所示：(補助款分別由公會、 
      琬笙、棺車維修金支出) 
參加與否 參與旅遊商號 未參與旅遊商號 備     考 

公會補助 1,500元 無 參與旅遊補助條件： 
1.負責人及會員代表 
 或員工(含家屬) 
2.配合廠商。 
補助條件：具有會員資 
格、參與琬笙拜飯及棺 
車租賃之會員。 

琬笙補助 4,000元 2,000元 
棺車維修 
金補助 1,000元  

合   計 6,500元  

    (六)旅遊無論有無參與拜飯回饋金 30元/每日，維持既往規 
      定；爾後改成每年 2月至 8月結算-9月發放；每年 9月至翌 
      年 1月結算-2月發放。 
    (七)未參與琬笙琬笙拜飯之會員，未參與旅遊則不予補助。(期 
      間限自 103年 9月起至 104年 1月止) 
    (八)棺車回饋金自 103年 9月起至 104年 1月止，旅遊凡租賃 
      棺車之會員，以計次每次回饋 100元，僅限本次旅遊回饋， 
      並不屬於常態；屬特案處理。 
    (九)公會及棺車維修金補助資格：限於 103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入會手續之合法會員。 
 
【提案 3】：核定公會所屬及琬笙人員年終獎金案？ 
【說明】： 
  一、依據 103.02.14.103年第 1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辦理； 
    決議內容摘要：年終獎金算法：以到職日至年終止之月份(不足 
    1個月以 1個月計)，以上以 X表示，年終獎金計算公式：X/12 
    個月＝ Y ×月薪資；責成總幹事考核所屬，優劣分明年終提報， 
    作為評定依據，優劣者並非僅限定 1個月。 
  二、依據 103.10.13. 103年第 4季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 
    辦理；決議內容摘要：每年第一季理監事聯席會議，總幹事提 

報成員年終考核調薪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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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公會所屬成員 2位(總幹事、行政會計)及琬笙人員(黃吳金 
    蘭、邱友欽、廖美秀等 3位)。 
  二、上述人員除琬笙人員-廖美秀，於 103年 3月到職，期間其上 
    班時間：每日上午 8點至下午 3點，因長期皆能配合同仁，主 
    動協助，且任勞任怨提早至早上 5點至會協助；建議廖美秀該 
    員到職 11個月，雖未滿 1年】；年終獎金仍以 1個月核定。 
  三、琬笙人員：翁清花(餐盒回收及洗滌)；於 103.11.07.到職 3.5 
    個月，建議年終獎金＝3.5 /12個月＝0.29×16,000元底薪＝ 
    4,640元。  
  四、琬笙人員：黃吳金蘭(23年資)、邱友欽(9年資)；以上兩位 
    建議年終獎金以 1.5個月核定。 
  五、其餘公會所屬成員 2位(總幹事、行政會計)：年終獎金以 1 
    個月核定。 
  六、請上席基於琬笙同仁常年來辛勞，經費有限無法調薪狀況下， 
    且考量過年春節期間無法休假，需繼續執行琬笙任務；懇請  採 
    納建議案。核定公會所屬及琬笙人員年終獎金案。 
討論與決議： 
 一、公會所屬成員 2位(總幹事、行政會計)，維持乙個月年終獎金。 
 二、琬笙人員(黃吳金蘭、邱友欽、廖美秀等 3位)；核定乙個月年 
   終獎金。 
 三、新聘任琬笙人員：翁清花(餐盒回收及洗滌)；於 103.11.07. 
   到職 3.5個月，依任職規定未滿半年，以 2,000元工作獎金核發。 
 四、另 2月初召開臨時會，請總幹事針對成員提出考核評鑑依據， 
   供理監事決議核發工作獎金。 
 
【提案 4】：103年第 3季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以為弭平日後 
    爭議及爾後依據，會員負責人所屬攸關喜喪，喜(祝賀禮金)與 
    喪(罐頭籃及奠儀)多寡，統一律定標準及經費支出項目？ 
 【說明】： 
  一、依據 103年第 3季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案辦理，內容如 
    下： 
    (一)喜、喪公會支出條件限制： 
      凡屬入會會員，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為主，其所屬喜、喪支 

出規定應符合要件如下： 
 1.以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為主。 

      2.負責人或負責人直系親屬含父。母。 
    (二)支出金額及項目： 
      1.喜：禮金 2,000元；喪：支應 2,000元先徵求會員意願， 

以罐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處理，再行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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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上是針對僅擁有一家商號者；另同時擁有兩家商號，則
為 3,000元，每增有多一張牌照增加 1,000元，以此類推。 

      3.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身故，除上述 2,000元(罐頭籃乙
對或以奠儀方式)外，再以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 

      4.已故宏原企業社：負責人-蘇松根，請通知遺孤前來領取， 
        並再由公會支出貳萬元奠儀，完成簽收入帳。 
  二、因有多數會員反映及基於合情、合理、合法之比例原則下， 
    有必然作細部修正。  
【建議】： 
 一、喜-保持原決議案。 
 二、喪-原決議案： 
   (一)保留：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身故，除上述 2,000元(罐 
     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 外，再以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 
   (二)增訂：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入會未滿一年或負責人變 
     更後未滿一年者，以 2,000元(罐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公 
     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則不予發放。 
討論與決議： 
  一、喜-保持原決議案。 
  二、喪-修正案： 
    (一)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身故，除上述 2,000元(罐頭籃乙 
      對或以奠儀方式) 外，再以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 
    (二)增訂：如屬公司商號登記負責人，入會未滿一年或負責人 
      變更後未滿一年者，以 2,000元(罐頭籃乙對或以奠儀方式) 
      ；公會項下支出貳萬元奠儀則不予發放。 
  
【提案 5】：為預防帳務資料遭有心人士運用，造成本部困擾及損 
   害，故採取因應措施及建議方案？     
【說明】： 
  一、依據 102.11.04.102年第 4季第一次理監事臨時會會議決議 
    案及102.12.02.日102年第4季第2次臨時會會議決議案辦理， 
    摘要如下： 
    (一)琬笙拜飯費用收支，由會計開立對帳單 A4紙張乙式參份， 
      依流程：送總幹事初審→由總幹事面呈常務監事覆審後→參 
      份分別由常務監事、會計、琬笙負責人-陳美娟女士各留存 
      乙份。  

  (二)琬笙負責人-陳美娟女士留存乙份琬笙拜飯費用收支對帳 
      單，責由總幹事裝訂卷案鎖於二樓琬笙專用辦公桌抽屜。 
    (三)除琬笙帳目外，其餘公會帳目含棺車帳目，因理事長未直 

  接參與帳目核審，因此總幹事必頇負起初審重任。 
(四)負責人：陳美娟；僅管帳簿，不涉及金錢、存摺及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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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負責人記帳，出入每筆明細、日期、科目、款項(包括分 
      項)，務必與財務帳簿相符。 

       (六)以聯名開戶，需具備新商號負責人印鑑外，加理事-王素 
定女士與理事-李俊緯先生，三人印鑑齊全始可提領所需金 

        額。 
  二、鑑於琬笙資料保密措施採取應變方案，已於 103.10.16.上簽 
    奉核，內容摘要如下： 
    (一)公會與琬笙帳務分離。 
    (二)有關帳務審查人員，目前都冠上會計、總幹事、常務監事 
      職銜，實無必要且易詬人話柄，應與公會切割為要。 
    (三)琬笙拜飯費用收支，由會計開立對帳單 A4紙張乙式參份， 
      建議改成乙式兩份(已審查用印後)，分由常務監事、琬笙負 
      責人-陳美娟女士各留存乙份。 
    (四)琬笙工作室計報表及收入憑單，應將【琬笙工作室】字樣 
    (五)帳務審查人員，建議改成：製表→初審→覆審→決審，且 
      用印以私章為要(建議刻製橢圓形姓名章)。 
    (六)聯名帳戶存摺與收入存款人員審慎遴選。 
    (七)原決議：琬笙拜飯費用收支，由會計開立對帳單 A4紙張 
      乙式參份，依流程後憑單收據聯及對帳單，應由本會會員所 
      遴選出理監事保管為要。 
    (八)前兩項若然！需由聘任人員保管，建議勞動契約內容，必 
      需加添保密及誠實條款，違反者應追究法律責任。 
 【建議】： 
  一、琬笙工作室管委會與公會，目前已依奉核後實施數月，唯不 
    便之處尚待討論與決議： 

琬笙聯名存摺，目前由常務監事保管，因保管人公務外出，無 
法取得存摺，造成無摺提(存)款，諸多不便因素，致使延宕， 
建議存摺改由總幹事保管，但限制因素如下：(現今提存款皆為 
總幹事) 
1.每經提(存)款，需將存摺常務監事呈閱。 
2.提款單用印：聯名戶三人用印(商號負責人、理事-王素定女 
士與理事-李俊緯先生)，除一般例行支出外，餘專案支出需附 
奉核簽呈為憑。 

  二、公會兩位成員，為免日後爭議，建議職稱正名如下： 
    1.總幹事：傅仲南。2.行政：翁子淳。  
  三、製表人、初審人、覆審人、私章已奉核完成刻製因應。 
  四、琬笙有相關帳務資料(除存摺外)清點，已由初審(總幹事)負 
    起保管責任，置於公會 2樓會議室專櫃保管。(會議室平日上鎖) 
  五、琬笙工作室計報表及收入憑單，已完成更新請參閱。 
討論與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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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銀行存摺仍由常務監事保管。 
  二、公會及琬笙帳務分離方案，奉核執行中可檢討精進，務必達 
    成保密規定。 
  三、為使任務有效順利遂行，如逢常務監事因公不克交付銀行存 
    摺，請總幹事連繫常務監事，知銀行員得以無摺存(提)款。 
   
【提案 6】：琬笙拜飯收費減免及棺車租賃重申規定？ 
【說明】： 
  一、現行往例施行以來，有必要依社情、人際、環因考量，有所 

修正。 
  二、現行規定： 
    (一)棺車租賃： 
      1.會員：著收 300元。 
      2.非會員：著收 500元。 
    (二)琬笙拜飯： 
      1.百歲以上(含)：免費。 
      2.低收入戶證明：半價。 
【建議】：  
  一、目前多數非本會會員，借本會會員名義租賃棺車，致使公會 
    減少收入；建議以殯館所網站登記為主，防堵租賃漏洞。 
  二、琬笙拜飯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半價優惠規定，因里長基於人 
    情包袱與方便，開具證明較易，不必負責而且浮濫，致使琬笙 
    拜飯減少收入；嚴管仍依往例以區長(含)以上，開具之低收入 
    戶證明為主。    
討論與決議： 
  一、請總幹事函會所屬會員，本秉保障會員權益不致蒙受損失，

必頇重申規定： 
    (一)棺車租賃： 
      1.會員：著收 300元。 
      2.非會員：著收 500元。 
    (二)琬笙拜飯： 
      1.百歲以上(含)：免費。 
      2.低收入戶證明：半價。 
  二、棺車租賃將以殯館所服務中心登錄商號為認定依據： 
    (一)凡租賃本會棺車，經查與殯館所服務中心登錄商號不符者 
      ，初犯得以公函告知。 
    (二)再犯者除以公函告知外，因棺車屬公會經費添購，屬本會 
      會員權益，除以非會員租賃收費 500元外；如專案核定棺車 
      回饋金，則不予發放。 
  三、琬笙拜飯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半價優惠規定，重申仍然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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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含)以上，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為主。 
 
【提案 7】：籌備 12屆第 3次會員大會召開：日前、時間、地點、 
   一般準備事項？ 
【說明】： 
  一、日期訂於 104年 02月 28日(星期六)；下午 5點。 
  二、會議及餐會地點：假丸三海津餐廳(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 2 
    段 206號)。※詴桌時間協商訂定 
【建議】： 
  一、經本年度評鑑後，多數接受評鑑商號，共同缺失都未完成殯 
    葬禮儀定型化契約簽訂，此次大會手冊需增加生前殯葬服務定 
    型化契約範本(家用型及自用型)，增加頁數所以成本增加。 
  二、各項收費收據：包括公會常年會費、琬笙拜飯、棺車維修金， 
    因考量印製各項收據所需費用及由人力填寫，耗時耗費；於去 
    年 9月起改成電腦報表輸出(收據流水號)；目前僅剩餘 3,000 
    張，預估明年 3月耗盡，重新訂製 20,000張，所需費用$16,000 
    元(未稅)。 
  三、紀念品決定與採購： 

 (一)紀念品預定為香腸禮盒(概約 300元/份)。 
 (二)採購-莊金山理事。 
 (三)份數：100份。 
 (四)紀念品贈與對象：公會顧問與外賓。 
 (五)友會桌(2桌)：酒品採購費用及支應方式。  

  四、餐會時間、地點：丸三餐廳；召開日期時間：103年 2月 28 
    日(星期六)、餐會訂桌煩請  張然鑫監事負責。(6,000元/桌) 

 (一)公會 1桌(6個工作人員與公會成員 6員)。 
(二)參與人員採報名參與制。(一桌為 5家本會會員，可自行組 

      桌報名；各別報名由公會編桌不得異) 
    (三)貴賓對象：本會顧問、各縣市同業公會、業管主管機關、 
      贊助廠商等；由總幹事負責聯繫統計後，敬知張然鑫監事。 
  五、大會手冊製作份數與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一)大會手冊製作印製 300本(325元/本)。(去年 290元/本) 
      ※增加宗教音樂著作權侵權因應措施宣導。 
      ※增加殯葬定型化契約範本(政府規定)。 
    (二)印製邀請卡(含信封)： 
      1.農曆年前(02/11)除公函通知會員，農曆年後再以邀請卡通 
       知。(農曆年後已是 02/24距離 02/27國定假日已近) 
      2.全聯會、各縣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廠商，於農曆年前 
       (02/11)將邀請卡寄出；以便聯繫掌控參與人數，回報負責 
        紀念品採購-莊金山理事與餐會訂桌-張然鑫監事知悉與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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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邀請卡(含信封)印製 300份，印製費用價格與去年相同。 
       (經議價後 25元/份)；手提袋 300個(32元/個)＝9,600元 
 六、摸彩劵分發與製作：(隨邀請卡寄發) 
   (一)公會會員-220員。(另加工作人員與公會成員 6位) 
      1.摸彩劵為淺藍色。 
      2.每一商號(會員)：1張。 
   (二)參與琬笙工作者： 
      1.摸彩劵為粉紅色。 
      2.參與琬笙拜飯工作者，每一商號(會員)：1張。 
    (三)經費支應： 
      1.由琬笙工作室支出新台幣柒萬元。 
      2.伍萬元以琬笙工作室名義贊助-25位得獎人(2,000元/位) 
      。 
      3.貳萬元以公會名義贊助-20位得獎人(1,000 元/位)。 
      4.請公會會計於農曆年後，事先協調銀行換面額 100元新鈔 
       共計新台幣柒萬元；以利摸彩獎金之用。 
    (四)大會手冊封面及背面廣告刊登原則： 
      1.依往例封面廣告刊登為：富貴南山(巧園建設)。 
      2.依往例背面廣告刊登為：喜願建設。 
      3.預定廣告刊登廠商：以去年為主詳如附件。 
    (五)104年會員大會摸彩贊助名冊：詳如附件(依去年慣例) 
 七、以上事項經決議後知會行政完成支出憑單簽核。 
 八、工作計劃及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審查：詳如附件 
討論與決議： 
  一、友會桌(7桌)：酒品支應方式，與本會會員桌同一配置，不另外 
    提供酒品；以免造成爭議。 
  二、紀念品採購-香腸禮盒 100份(300元/份)，煩請莊金山理事負責；

紀念品贈與對象：公會顧問與外賓。(所需經費 30,000元。) 
  三、每家廠商無論贊助金額多寡，餐會一律限定不得多於兩位參加。 
     (自費訂購桌，本會免費提供酒品及飲料) 
  四、會員每桌參與人員採報名參與制。(一桌為 5家本會會員，可 
    自行組桌報名；各別報名由公會編桌不得異議) 
  五、訂桌與協調：由張然鑫監事負責，請總幹事統計桌數提供。 
   六、大會籌備經費支出如下： 
     (一)大會手冊製作印製 300本(325元/本)＝97,500元。 
    (二)邀請卡(含信封)＋燙金：印製 330份(25元/份)＝8,250 
      元。 
    (三)會議手提袋 300個(32元/個)＝9,600元。 
    (四)電腦收據報表紙 20,000張(桃紅色 70G模造紙，0.8元/每 
      張)＝16,000元。 
    (五)餐會訂桌依去年桌數增減，請總幹事餐後要結清款項，去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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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值，先行預估桌數 60桌(6,000元/桌) ＝360,000元。(多退       
      少補) 
  七、大會摸彩：區分公會與琬笙 
    (一)摸彩劵領取：限公會登錄之商號負責人或會員代表，如當 
      年度會員大會手冊玉照無法查證，頇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二)會議開始前完成簽到，人數超過法定人數，會議宣佈開始 
      後，即不受理報到及發放摸彩劵，屆時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協助(管制)工作人員。 
    (三)經費支應： 
      1.由琬笙工作室支出新台幣柒萬元。 
      2.伍萬元以琬笙工作室名義贊助-25位得獎人(2,000元/位) 
      3.貳萬元以公會名義贊助-20位得獎人(1,000 元/位)。 
      4.請公會會計於農曆年後，事先協調銀行換面額 100元新鈔 
       共計新台幣柒萬元；以利摸彩獎金之用。 
      ※以上準備工作請於 02/16前完成。 
  八、大會摸彩贊助及大會手冊廣告刊登廠商，請總幹事密切協調， 
    並於下個月臨時會中報告執行情形。 
  九、年度公會經費決算 91,279元；請總幹事知會行政以 10萬元 
    以上金額，依課目名稱轉入琬笙。(轉出 115,000 元另簽) 
  十、因應農曆春節及 228紀念日連續假期，開會公函請即寄發所 
    屬會員，以利統計與會人數；邀請卡請於 02/09前完成寄發。 
 
【提案 8】：避免殯葬活動使用宗教音樂著作權侵權案？ 
【說明】： 
  因應為避免殯葬活動使用宗教音樂著作權侵權，經 103.12.23.理 
  監事臨時會決議摘要： 
  一、全省各縣市公會製作之切結書，賡續使用告知往生者家屬瞭 
    解，並完成切結手續。 
  二、與慈濟佛教公德會連協調會後，免費提供兩首佛曲，望本會 
    廣為宣傳(1.往生者的祝福、2.跪羊圖) 
  三、委託張樂堂老師-奠曲編曲曲冊，共計 80餘首完成，已於 
    103.12.25.交予臺南市音樂服務業職業工會-陳英宗理事長，請 
    其要求所屬會員督促練習樂曲與製成追思光碟，即可消弭著作 
    權侵權問題。 
  四、念佛機侵權爭議問題尚未解決前，暫不使用及提供。 
  五、另於 103.12.26.函文敬悉所屬會員。 
討論與決議： 
  一、為謀會員權益不致受損，應辦理公聽會誠邀相關人員與會。 
  二、由本會主導召開公聽會，日期訂於 104.01.22.(星期四)下午 
    2點假南區殯儀館明德廳舉行。 
  三、南區殯儀館明德廳承租費用 4,000元由公會經費項下支應。 

第 18頁 共 20頁 



【提案 9】：104會員團員團體意外險投保案？ 
【說明】： 
  一、103年投保單位-國泰世紀產險。 
  二、國泰世紀產險宣稱：投保人員因年度損率高，公司需重新審 
    核價格，預估一年期價格：900元/每人。 
討論與決議： 
  一、承保內容、給付項目、理賠方式採同原約同下，請總幹事多

與幾家產險公司議價。 
  二、執行情形請於下次會議中報告。 
 
【提案 10】：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修正條文第 10條之 1- 
   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應具備下列設施及標準案？ 
【說明】： 
   修正條文第 10條之 1-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應具備下列設施及標 
   準如下： 

 一、禮廳及靈堂：各設2室以上，每室面積不得小於30平方公尺， 
   室內應置祭拜檯、照明及桌椅等設施，並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 
   施。靈堂之祭拜檯寬度不得少於1公尺。每1禮廳及靈堂，依容 
   納人數之多寡，設置至少2處以上疏散通道。 

   二、悲傷輔導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10平方公尺，並應設有照明、 
     空調及桌椅等設施。 

 三、服務中心：每處面積不得小於30平方公尺，並應設有服務臺、 
   照明、空調及桌椅等設施。 
 四、家屬休息室：每室面積不得小於20平方公尺，並應設有照明、 
   空調及桌椅等設施。 

   五、公共衛生設備：男、女盥洗設備應分隔設置，並應設置親子 
     設施。 

 六、緊急供電設施：應備具不斷電系統及發電機供電設備，必頇 
   在正常供電中斷10秒鐘內供電。 
 七、停車場：應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相關規定。 
 八、聯外道路：寬度不得少於6公尺。 

   九、其他經民政局指定及法定應設置之設施；禮廳及靈堂各項設   
     施名稱、位置及指示等標誌，應明確標示。 
討論與決議： 
  一、公會尊重各業者申辦資格，請總幹事扮演市政府與業者溝通 
    協助橋樑。 
  二、公會將放棄申辦。 

 
玖、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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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臺南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逸文，表明無意願入會，依據殯 
    葬管理條例： 

(一)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 42條第 1項規定……及依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102.04.03.南市社團字第 1020277038號函旨，一應依 
  現有法令規定及維持現有體制，加入本會(臺南市葬儀商業同 
  業公會)，始得營業。 

    (二)又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第 15條：公司行號不依商業團體法 
      第 12條之規定加入本會者，應以書面通知限期入會，逾期不 
      入會者，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於 3個月內入會，逾期再不入 
      會者，由主管機關處 1,500元以上，1萬元以下之罰鍰。 
    (三)經查  台端已於 103.11.19.南市府民生字第 1031003649 
      號函，市府許可在案。 
    (四)第 43條-殯葬服務業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領得經營 
      許可證書後，應於 6個月內開始營業，屆期未開始營業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但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展延，其期限以 3個月為限。 
    (五)第 44條-殯葬服務業於第 42條申請許可事項有所變更時， 
      應於 15日內，向許可經營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變更登記。 
    (六)第 45條-殯葬禮儀服務業具一定規模者，應置專任禮儀 
      師，始得申請許可及營業。禮儀師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證 
      書之申請或換(補)發、執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項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辦法施行後定之。 
※請總幹事依規定管制處理。 

  二、春節期間(容農曆除夕至正月初四)僅受理遺替體入館及殯 
    儀館設備申請業務。(農曆正月初五起恢復正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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